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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关于印发

企业能源审计报告和节能规划审核指南的通知

(发改办环资〔2006〕2816 号 2006 年 12 月 6 日印发)

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及计划单列市、副省级省会城市、新疆生

产建设兵团发展改革委、经贸委（经委）：

根据《千家企业节能行动实施方案》的要求，为指导千家企

业开展能源审计和编制节能规划，并规范相关审核工作，现将《企

业能源审计报告审核指南》和《企业节能规划审核指南》印发给

你们，请在审核工作中参照执行。

附件:1.企业能源审计报告审核指南

2.企业节能规划审核指南

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办公厅

二〇〇六年十二月六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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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企业能源审计报告审核指南

一、适用范围

本指南适用于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节能主管部门对辖区内

千家企业（以下简称企业）提交的能源审计报告的审核工作。

二、审核要求和程序

（一）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节能主管部门要根据《千家企

业节能行动实施方案》和“千家企业节能工作会议”的要求，在

规定的时间内完成企业能源审计报告的审核工作，并在 2007 年

3 月底之前将审核情况汇总报国家发展改革委（资源节约和环境

保护司）。在审核过程中，要认真核实企业提交的所有资料，避

免弄虚作假和走过场。审核工作不向企业收取任何费用。

（二）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节能主管部门可以组织专家组

开展审核工作，并以规范的专家组工作规则开展审核。专家组成

员不应来自本辖区内的千家企业。专家组名单应上网公布，接受

公众监督。

（三）在审核过程中，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节能主管部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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要组织专家组对企业开展能源审计的情况进行实地抽查，每次抽

查的比例不低于审核企业总数的 10％。能源审计实地抽查可与

节能规划实地抽查合并进行。

（四）如企业能源审计报告未通过审核，各省、自治区、直

辖市节能主管部门应将详细的问题描述和修改意见尽快通知相

关企业，以便于企业在规定时间内能够再次提交修改后的能源审

计报告。

三、审核内容

（一）本指南所指的企业能源审计报告，是企业或企业委托

的单位依据国家有关的节能规范和标准，对企业能源利用的物理

过程和财务过程进行的检验测试、核查和分析评价的成果，报告

应提出相应的节能改进措施意见。

（二）企业能源审计报告必须涵盖以下内容，未能涵盖的，

应视为报告不完整，建议进行修改。

1．企业概况（含能源管理概况、用能管理概况及能源流程）

2．企业的能源计量及统计状况

3．主要用能设备运行效率监测分析

4．企业能源消耗指标计算分析

5．重点工艺能耗指标与单位产品能耗指标计算分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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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．产值能耗指标与能源成本指标计算分析

7．节能效果与考核指标计算分析

8．影响能源消耗变化因素的分析

9．节能技术改进项目的经济效益评价

10．企业合理用能的建议与意见

（三）企业能源审计报告应有企业法人代表签字确认，以确

保报告内容的真实可靠。

四、其它

（一）企业能源审计报告可以由企业自行编制，也可以由企

业委托节能中心或其他单位编制。

（二）对于未按要求完成能源审计报告，或在报告中弄虚作

假的企业，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节能主管部门应根据情况给予

通报批评，限期改进，并依照有关规定取消其享受节能优惠政策

的资格。

（三）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节能主管部门及其组织的审核

专家组有义务为企业保守商业秘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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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企业节能规划审核指南

一、适用范围

本指南适用于各省、自治区和直辖市节能主管部门对辖区内

千家企业（以下简称企业）提交的节能规划的审核工作。

二、审核要求和程序

（一）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节能主管部门要根据《千家企

业节能行动实施方案》和“千家企业节能工作会议”的要求，在

规定的时间内完成企业节能规划的审核工作，并在 2007 年 3 月

底之前将审核情况汇总报国家发展改革委（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

司）。在审核过程中，要认真核实企业提交的所有资料，避免弄

虚作假和走过场。审核工作不向企业收取任何费用。

（二）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节能主管部门可以组织专家组

开展审核工作，并以规范的专家组工作规则开展审核。专家组成

员不应来自本辖区内的千家企业。专家组名单应上网公布，接受

公众监督。

（三）在审核过程中，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节能主管部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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要组织专家组对企业编制节能规划的情况进行实地抽查，每次抽

查的比例不低于审核企业总数的 10％。节能规划实地抽查可与

能源审计实地抽查合并进行。

（四）如企业节能规划未通过审核，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

节能主管部门应将详细的问题描述和修改意见尽快通知相关企

业，以便于企业在规定时间内能够再次提交修改后的节能规划。

三、审核内容

（一）企业节能规划应建立定量的节能规划目标，其中五年

目标不应低于企业所签订的节能目标责任书的承诺目标。规划目

标中应包含企业主要产品单位能耗等具体指标的定量说明。

（二）规划应有切实可行的组织措施、管理措施、技术革新

措施以及投资计划，应对目标的实现可能、实现途径进行论证。

（三）企业节能规划必须涵盖以下内容。未能涵盖的，应视

为规划不完整，建议进行修改。

1．企业概况

2．企业能源利用和节能概况

3．存在的问题及与国内外先进水平的差距

4．规划指导思想

5．规划目标（节能目标不应低于企业所签订节能目标责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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书的节能量）

6．规划的主要任务

7．规划的重点工程措施（重点工程要满足节能规划目标的

实现）

8．规划的保障措施

9．规划的实施计划

（四）企业节能规划应有企业法人代表签字确认，以确保规

划内容的真实可靠。

四、其它

（一）企业节能规划可以由企业自行编制，也可以由企业委

托节能中心或其他单位编制。

（二）对于未能按要求完成节能规划，或弄虚作假的企业，

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节能主管部门应根据情况给予通报批评，

限期改进，并依照有关规定取消其享受节能优惠政策的资格。

（三）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节能主管部门及其组织的审核

专家组有义务为企业保守商业秘密。


